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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立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服務本校教職員工生或其他

身分讀者利用本館資源，依據圖書館法第八條訂定本規則。 

二、下列身分讀者得憑證借閱圖書資料，其規定如下： 

（一） 本校學生憑學生證。 

（二） 本校專任教師、職員、工友及約用人員憑服務證。 

（三） 進修推廣學分班學員：憑進修推廣教育處換發之借閱證。 

（四） 本校休學生、畢業生、退休人員、兼任教師、交換教授、訪

問學者、名譽教授及臺北市各國小教師憑本館辦理之借閱

證。 

（五） 他校學生憑館際互借借書證。 

（六） 具雙重身分者，僅能選擇其中一種身分借閱圖書資料。 

下列身分讀者得憑證借閱圖書資料，其規定如下： 

三、本館借書證之辦理規定如下： 

（一）填具申請表格，並備妥一吋照片一張、身分證或護照正反面

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一份： 

            1. 休學生：學生證影本 

            2. 校友：畢業證書影本 

            3. 本校退休人員：退休證明影本 

            4. 臺北市各國小教師：在職證明正本 

            5. 兼任教師：本校聘書影本 

            6. 交換教授及訪問學人：邀請函或證書影本 

（二）前述 1 至 4 款人員繳交年費新臺幣三百元（使用期限一年，

期滿須續繳年費始為有效證件）辦理。 

（三）兼任教師申請表需經單位主管同意，無需繳交年費，使用期



限與聘期相同，如經續聘，請攜帶聘書影本到館辦理延續使

用期限。 

（四）交換教授、訪問學者申請表需經邀請單位主管同意，無需繳

交年費，使用期限至交換或訪問結束日止。 

四、借書冊（件）數量及借期分別規定如下： 

（一） 專任教師：一百二十冊（件），借期六十天。 

（二） 學生：大學生，六十冊（件），研究生，一百冊（件），借期

六十天。 

（三） 職員工：六十冊（件），借期六十天。 

（四） 兼任教師：一百二十冊（件），借期六十天。 

（五） 交換教授、訪問學者：一百二十冊（件），借期六十天。 

（六） 名譽教授：一百二十冊（件），借期六十天。 

（七） 休學生、畢業生、進修推廣學分班學員、退休人員及臺北市

各國小教師：十冊（件），借期三十天。 

（八） 長期借閱：本校專任教師如因教學及研究需求，得申請「長

期借閱」，五百冊（件）（視聽資料不提供長期借閱），借期自

申請日起五年，到期前一個月起得申請展延一次五年，但所

借圖書有其他讀者預約或圖書館有需求時，於借期六十天後，

圖書館得隨時取回。 

（九） 預約讀者取書時，若該書已有其他讀者預約，除長期借閱依

前項規定，餘則借期減半。 

五、多媒體冊（件）數量及借期分別規定如下： 

（一） 本校專任教師可借十件，兼任教師可借五件。 

（二） 本校職員工及學生可借四件（公播版除教師授課需求外，均

不外借）。 

（三） 上述讀者借閱件數均與圖書可借冊數併計，借期十四天，不

得續借。 

（四） 其他讀者限館內使用。 

六、學生證、服務證或借閱證等如有遺失，須立即向本館聲明掛失；由本

館補發借閱證者，須繳交工本費新臺幣五十元。掛失前本館所蒙受之

損失，由原持證者負責賠償。 



七、學生證、服務證或借閱證等限本人使用，不得轉借他人，否則本館得

酌情停止其借閱權利；若教師於開館時間因教學需要無法親自借書，

得由他人持委託書及服務證代為借書。如因上述情形致使本館圖書資

料遭受損失，原持證者應按本館相關規定負賠償之責。 

八、續借規定如下： 

（一） 讀者借閱圖書，借期已滿仍須借閱，且該書無人預約，原借

閱者得於到期日前（含到期當日）自行於線上辦理續借，次

數以三次為限。 

（二） 續借到期日以自續借當日起重新計算。 

九、預約規定如下： 

（一） 讀者得自行於線上預約已被外借之圖書，專任教師預約冊數

以二十冊為限、學生及職員工以十冊為限，其他身分讀者以

五冊為限。 

（二） 預約書到館後，本館自動化系統會主動發送通知至預約者電

子信箱或個人借閱紀錄訊息；預約者七日內若未辦理借出，

本館將辦理歸架或遞補下位預約者。 

十、逾期規定如下： 

（一） 讀者借閱圖書，須於規定期限內歸還，如有逾期未歸還者，

於歸還圖書及繳清滯還金前不得另借或續借圖書。 

（二） 逾期歸還採按日課以逾期滯還金方式辦理，每逾期一日每冊

（件）繳交滯還金新臺幣三元，每冊（件）滯還金最高上限

新臺幣六百元。 

（三） 本校學生得以工讀時數抵減圖書逾期滯還金，每小時工讀折

抵以最低基本工資計算。 

十一、讀者借閱圖書應妥善愛護，不得圈選、摺頁、評註、污損或遺失，

如有上列情事，應由原借閱者賠償相同之圖書；其因取得困難時，

委由館方敦請相關學科教師或圖書館委員認可，方得以同類並高於

計價之圖書賠償，或以下方計價標準之三倍賠償金額。其計價標準

如下： 

（一） 以新臺幣定價之圖書依該書定價計價。 

（二） 以「基本定價」定價之圖書，依「基本定價」之五十倍計價。 



（三） 以外幣定價之圖書，依賠償當日匯率換算新臺幣計價。 

（四） 套書以每本平均單價計價。 

（五） 未標示定價之圖書，一面（頁）以新臺幣一元計價賠償；若

無法查出面（頁）數者，每冊以新臺幣三百元計價。 

遺失圖書須向本館報失，並應於到期日內完成賠償手續，否則除賠

償該書外，另需依第八點規定辦理。相關手續未完成者，本館有權

凍結其借書權利。 

十二、本館對所借出之圖書，必要時得隨時通知借閱者於指定時間內歸

還。 

十三、下列圖書資料限館內閱覽： 

（一） 參考工具書：包括字典、辭典、百科全書、年鑑、輿圖及統

計資料等。 

（二） 珍本圖書、特藏資料或絕版圖書。 

（三） 報紙、期刊等連續性刊物及期刊合訂本。 

（四） 教師指定參考書。 

（五） 標示為「限館內閱覽」或「禁帶出」等字樣之其他圖書資料。 

十四、教職員工離職退休或學生（員）休退學、畢（結）業時，須還清借

書及繳清相關費用，始得辦理離校手續。 

十五、本校師生可依本館與各圖書互借合作學校或機構之協議或辦法向該

圖書館辦理借還書。 

十六、各校區圖書館因其特殊需要，經圖書館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從其規

定。 

十七、本規則未盡事宜，依本館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規則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